
□ 王卫民 张慧 梅杨

道交案件的判赔标准一般比较固定， 当事人据此求偿也具有稳定预期。 法官如何在固定框架

之上综合考量各种因素， 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 尽可能平衡各方利益， 是办理此类案件的难点。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件的审理思路与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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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诉讼材料确认是

否需要鉴定

一、 预先审查鉴定材料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以下简称“道交案件”） 仅针对发

生交通事故时有一方以上为机动车

的情况， 发生交通事故的各方均为

非机动车的， 为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件。 审判实践中， 道交

案件大多需要借助鉴定程序查明事

实。 因此， 在收到案件以后， 法院

首先会审查卷宗材料中是否有鉴定

申请或者案件本身是否需要鉴定。

二、 一般鉴定程序

道交案件中的鉴定， 一般针对

被侵权人受伤情况进行营养期、 护

理期、 休息期和伤残等级等的鉴定

（部分车辆损失的鉴定为评估类别，

不在此讨论范围内）。

鉴定一般以伤者治疗伤病过程

中产生的病史材料作为初步依据，

故鉴定前首先会收集伤者的各类病

史材料， 如病历本、 出院小结、 摄

片等； 之后法院组织各方对材料的

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进行质

证， 排除与涉案交通事故无关或不

真实的伤病材料； 最后， 将所有可

能影响鉴定结论的材料（包括法院

质证笔录） 一并移送各方协商一致

确定或由法院确定的鉴定机构。

明确诉讼主体及理赔

顺序

一、 确定诉讼参与人

常规道交案件涉案主体有因交

通事故受伤或财物受损的自然人或

法人、 事故发生时的车辆驾驶员以

及涉案车辆投保的交强险保险公司

及商业险保险公司。实践中，驾驶员

与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不一致时，

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也应纳入诉

讼主体中。 如果车辆（常见于大货

车或者挂车） 挂靠于其他公司， 被

挂靠公司也应纳入诉讼主体中。

二、 确认各赔偿主体的赔偿顺

序

确认常规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理赔顺序， 一般遵循三步法。

第一步， 查保单。 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规定， 交强险具有预先

赔付的强制要求。 为保障被侵权人

利益， 如果涉案机动车投保了交强

险， 应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或垫付。 目

前适用的交强险限额为： 医疗费项

目 18000 元、 伤残赔偿项目 18 万

元、 物损项目 2000 元。

医疗费项目主要包括： 医疗

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 医

疗器具费等。

伤残赔偿项目主要包括： 伤残

（死亡） 赔偿金、 丧葬费、 被扶养

人生活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护理

费、 误工费、 残疾辅助器具费、 交

通费等。

物损项目主要包括： 衣物损、

车辆修理费、 车载物品损失等。

注意， 不是被侵权人的所有损

失均由保险公司赔付， 有些间接损

失并不属于保险公司赔付范围， 比

如律师费、 诉讼费， 但应特别注意

鉴定费属于商业险赔付范围。

第二步， 查事故。 如果侵权的

机动车投保了商业险， 交强险限额

不足以赔付全部损失的， 由商业险

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继续赔

付， 限额以实际投保的保单为准。

但是如果侵权的机动车驾驶员具有

保险免责情形， 比如驾驶员逃逸、

醉酒等， 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可以拒

绝赔付。 法院会查明事故原因， 审

查案件是否存在保险免责情形。

在赔偿限额方面， 商业险与交

强险的不同之处在于， 商业险只有

总限额， 各赔偿项目无限额， 超过

交强险的损失由商业险按交通事故

责任比例直接赔付。

第三步， 查赔偿主体。 当涉案

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存在商业险免

责情形或者交强险、 商业险不足以

赔付全部损失等情形下， 应由侵权

人继续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 在某

些情况下， 除了涉案车辆的驾驶员

外， 还存在其他共同赔偿主体， 包

括车主、 挂靠公司等。

合理确定被侵权人损

失金额及赔偿比例

一、 被侵权人损失标准及计算

方式

在确认了诉讼主体及赔偿顺序

之后， 应考察被侵权人所受损失的

范围， 并根据相应赔付标准确认受

损金额。 一般赔偿范围有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 护理

费、 误工费、 鉴定费、 评估费等。

当存在伤残情况， 还应赔偿伤残赔

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存在死亡

的情况下， 还应赔偿死亡赔偿金、 丧

葬费。 另外， 如果被侵权人重度伤残

或死亡且存在需要扶养的人， 还应赔

偿被扶养人生活费。 具体赔付标准如

下（各地不同， 以下为上海标准）：

医疗费： 加计医疗费发票， 注意

扣除与交通事故伤情无关的票据， 扣

除票据中的医保统筹支付费用、 附加

支付费用。 此外， 如果已经主张了住

院伙食补助费， 住院期间伙食费应予

扣除。

住院伙食补助费： 一般 20 元/

天×住院天数。

营养费： 20 元/天至 40 元/天×

营养期（依据鉴定结论）。

护理费 ： 40 元/天至 3373 元/

月×护理期 （依据鉴定结论）， 伤残

等级较高， 存在护理依赖的情况下，

考虑护理人数 （一般 1-2 人）、 护理

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年）。

误工费： 事故前一年的月平均收

入×休息期 （依据鉴定结论） -休息

期内实际获得的收入。

伤残 （死亡） 赔偿金： 2022 年 1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事故： 上一年度上

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伤残

系数×赔偿年限；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上一年度上海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伤残系数×

赔偿年限。 上一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固定， 一般每年 1

月发布新标准， 当前 （2024 年适用）

为 89477 元。 上一年度上海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不固定， 一般每年 1 月

发布新标准， 当前 （2024 年适用）

为 84834 元。

伤残系数与伤残等级有关， 十级

伤残为 0.1， 九级伤残为 0.2， 八级伤

残为 0.3， 以此类推。 当存在多个伤

残等级时， 以高等级计算， 低等级为

六到十级的， 每个等级系数上浮

0.02； 低等级为二到五级的， 每个等

级系数上浮 0.04。

赔偿年龄与伤者定残时间有关，

最高为 20 年。 定残时未满 60 周岁

的， 赔偿年限为 20 年； 超过 60 周岁

的， 每超 1 年， 赔偿年限减少一年，

但最低不少于 5 年。

丧葬费： 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标准×6 个月。

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不

固定， 每年有所调整， 当前 （2024

年适用） 标准为 12183 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 上一年度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扶养年限×伤残

扶养系数/对被扶养人承担扶养义务

的人数。

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不固定， 一般每年 1 月发布新标准，

当前（2024 年适用） 为 54919 元。

伤残扶养系数与伤残等级有关，

一级至三级的为 1， 四级为 0.8， 五

级为 0.6， 六级为 0.4， 七级为 0.2，

八级至十级原则上不赔偿此项。

扶养年限主要看被扶养人年龄，

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 扶养年限为

18 周岁减去被扶养人年龄；被扶养人

为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

成年近亲属的为 20 年；被扶养人超过

60 周岁的，每超 1 年，扶养年限减少 1

年，但最低不少于 5 年。被扶养人有数

人的， 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

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

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般为 5 万

元×伤残系数。

残疾辅助器具费： 依据处方和发

票等。

交通费： 依据票据或依据就医情

况酌定。

车辆修理费： 依据票据或依据事

故情况酌定。

鉴定费及评估费： 依据票据。

律师费： 依据票据或诉讼情况酌

定。

二、 各主体赔偿比例

被侵权人的损失并不当然全部由

侵权人赔偿， 具体应按照事故认定书

确认的责任分担方式及损失范围。 被

侵权人损失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的，

无需按责任比例分担，全部赔付；损失

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外的， 按照责任比

例进行赔付。 具体比例如下：

机动车全责： 机动车赔付 100%。

机动车主责， 非机动车次责： 机

动车赔付 80%， 非机动车自担 20%。

机动车同等责任： 机动车赔付

60%， 非机动车自担 40%。

机动车次责， 非机动车主责： 机

动车赔付 40%， 非机动车自担 60%。

机动车无责： 非机动车可请求机

动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

付。 交强险无责限额， 医疗费项目

1800 元、 伤残赔偿项目 18000 元，

注意物损项目为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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